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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亦不存在变更以前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14年10月13日下午14:00在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1560号公司变频器新工厂一楼报告厅召

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0月13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0月12日下午15:00至2014年10

月1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主持人由纪德法董事长担任。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38人，代表股份250,808,3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7814%。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34人，代表股份250,793,2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7775%；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15,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38%；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32人， 代表股份67,659,0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205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亦不存在变更以前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14年9月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以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采用累积投票制，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选举纪德法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50,797,3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6%；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7,648,0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7%；

2、选举袁忠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50,797,3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6%；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7,648,0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7%；

3、选举纪翌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50,795,3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7,645,977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7%；

4、选举曾逸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50,793,2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7,643,9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7%；

5、选举蔡亮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50,793,2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7,643,9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7%；

6、选举钱作忠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50,793,2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7,643,9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7%；

7、选举原红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50,793,2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7,643,9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7%；

8、选举刘奕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50,820,2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4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7,670,9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759%；

9、选举王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50,793,2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7,643,9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7%；

（二）采用累积投票制，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选举朱强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250,793,2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7,643,9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7%；

2、选举张晋华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250,811,2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12%；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7,661,9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43%；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0,807,3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7,658,0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0,797,3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7,648,0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0,794,2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反对9,0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5,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7,644,91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2%； 反对9,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3%；弃权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文雯、李文婷

3、结论性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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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4年10月13日下午15：

30�在上海市嘉定区新勤路289号公司二楼多功能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4年10月3日以邮件的方式送达到全体当选董事。 本次会议由纪德法先生

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的董事9名，董事会秘书（拟任）出席了会议，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拟任）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

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选举纪德法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2、选举袁忠民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3、聘任纪德法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4、聘任曾逸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5、聘任蔡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6、聘任彭胜国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7、聘任胡志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8、聘任陈华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9、聘任李国范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为财务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10、聘任冯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11、聘任杨丽莎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12、聘任陈继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下属审计部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13、关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组成人选的议案

（1）选举独立董事原红旗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2）选举独立董事王众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3）选举董事蔡亮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4）推选独立董事原红旗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14、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组成人选的议案

（1）选举独立董事王众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2）选举独立董事原红旗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3）选举董事曾逸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4）推选独立董事王众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15、关于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组成人选的议案

（1）选举独立董事刘奕华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2）选举独立董事原红旗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3）选举董事纪翌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4）推选独立董事刘奕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16、关于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组成人选的议案

（1）选举董事长纪德法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2）选举董事袁忠民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3）选举独立董事刘奕华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4）推选董事长纪德法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有关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

表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14日

附件

人员简历：

纪德法先生：男，中国国籍，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1951年11月出生，山东工业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研

究生，北京大学EMBA，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1968年-1974年就职于江苏省盐城动力机厂；1974年-1986年

就职于江苏连云港化工矿山设计院；1986年-1988年山东工业大学学习工业自动化专业；1988年-1992年就

职于上海市轻建房屋设备厂担任主任工程师；1992年-1995年就职于上海浦东时达电梯控制技术开发部担

任总经理；1995年-2008年8月担任上海新时达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2008年8月5日，经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担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在同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上，被选举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2011年7月11日，经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在同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举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2014年2月17日，经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被聘任为公司总经理。纪德法先生曾荣获上海市科技领军

人物称号、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奖、第三届上海科技企业家创新奖、上海市劳动模范等。纪德法先生曾

担任的社会职务有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商会副会长、嘉定区人大常委会委员、嘉定区工商联合会主席。

现任上海市工商联主席咨询委员、上海市嘉定区商会副会长。

纪德法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持有公司股票72,937,236股，占总股本18.55%。其不存在

《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袁忠民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0年10月出生，上海工业大学本科毕业，工程师，高级

经济师。1983年-1995年担任上海卢湾区业余大学讲师，1995年起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有限公司；2008年8

月5日，经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担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在同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被聘任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2011年7月11日，经上海新时达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在同日召开的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被聘任为公司总经理。2014年2月17日，经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被选举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同时被免去公司总经理职

务。袁忠民先生曾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袁忠民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现持有公司股票24,523,878股，占

总股本6.24%。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纪翌女士：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11月出生，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计算机应用科学硕

士。2005年-2009年期间曾在三井物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工作。2011年7月11日，经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纪翌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纪德法先生之女，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现持有公司股票23,915,293股，占总

股本6.08%。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曾逸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11月出生，EMBA。1996年8月-1998年5月期间曾在

深圳市威达通电子任工程技术人员。现任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众为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

任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机器人专委会副主任，广东省自动化学会机器人专委会副主任，深圳大学机电与控

制工程学院校外研究生导师，深圳市南山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曾逸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现持有公司股票20,674,137股，占总

股本5.26%。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蔡亮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1月出生，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

1995年-1997年就职于上海金机集团担任工程师；1997年-2008年8月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有限公司，历任

开发工程师、开发部经理、技术研发中心副主任等职；2008年8月5日，经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次股东大会选举，担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2011年7月11日，经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蔡亮目前还担任本公司技术委员

会主任。蔡亮先生擅长控制系统及变频器硬件研发，曾获得上海市发明创造专利奖发明类三等奖、上海市科

技进步三等奖（技术发明奖）、河北省廊坊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等奖项，并曾

担任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起重机械安全监控与信息化管理系统研究与产业化开发"技术负责人，参

与多项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在电梯控制系统方面主持取得了17项专利，5项软件著作权，7项技术成果，并

在国内权威期刊《中国电梯》发表《32位网络化Smartcom.net电梯专用电脑技术》等数篇学术文章。

蔡亮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现持有公司股票5,923,653股，占总

股本1.51%。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彭胜国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9月出生，南昌大学本科毕业。1996年-1999年就

职于上海崇友电梯有限公司担任销售主任；1999年起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有限公司。2008年8月5日，经上

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担任公司第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任期三年；在同日召

开的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举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2011年7月11日，经上海

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在同日召

开的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举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职至2012年2月24日。2012年7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被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彭胜国目前还担任本公司电气事业本部

总经理。

彭胜国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现持有公司股票1,167,797股，占

总股本0.30%。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胡志涛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12月出生，华中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工程师。1997

年-1998年就职于武汉迈驰光电有限公司担任技术员；1998年起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有限公司，历任技术

部工程师、技术部经理、德国新时达电气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研发应用部经理、工程中心副总监等职。2011

年7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被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胡志涛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现持有公司股票2,361,839股，占

总股本0.60%；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陈华峰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1月出生，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工程师，高级

经济师。1987年-2003年就职于迅达电梯有限公司，历任经营科科长、分公司总经理；2004年起就职于上海新

时达电气有限公司；2008年9月1日，在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陈华峰先

生被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2011年7月11日，经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在同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被

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陈华峰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现持有公司股票1,449,414股，占

总股本0.37%；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李国范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4月出生，苏州大学战略管理学博士，中央财经大

学西方会计学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1996年-2001年，就职于中日合资华升富士达电

梯有限公司，历任财务科长、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2002年-2010年，就职于中日合资上海华升富士达

扶梯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2010年-2011年就职于广州蕉叶饮食服务有限公司，担任行

政总监。2011年起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7月11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被聘任为公司财务总监，为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李国范先生曾荣获《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05年度中

国杰出营销奖、《首席财务官》主办的2012年度中国十大杰出CFO称号、2013年度上海潘序伦中青年会计优

秀论文奖。

李国范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现持有公司股票339,774股，占总

股本0.09%；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冯骏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11月出生，复旦大学本科毕业，经济师。1992年7月

-1995年8月担任上海日用五金公司总经理秘书兼企管专员；1995年8月-2006年3月就职于上海中西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历任总经理秘书兼企管专员、分厂助理厂长、投资部助理经理、副经理、经理、董事会授权代表；

2006年3月-2008年7月就职于日本FAITH株式会社上海代表处和上海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历任总裁办公

室主任、人力资源部经理、行政总监、投资及法务总监；2008年8月起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有限公司，2008

年9月1日起，担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秘书。2011年7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被聘任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任期三年。冯骏先生同时拥有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冯骏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现持有公司股票425,000股，占总股

本0.11%；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杨丽莎女士：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上海财经大学MBA在读。

2005年7月起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有限公司。2008年9月1日，在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上，杨丽莎女士被聘任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2011年8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被聘任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杨丽莎女士拥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书。

杨丽莎女士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现持有公司股票62,954股，占总股

本0.02%；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原红旗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出生，会计学博士、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

会员。曾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科技大学研究助理，访问学者。现任复旦大学管理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奥力威传

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原红旗先生先后发表过《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实证分析》、《上市公司资产重组财务会计问题研究》、《公

司配股的长期业绩》、《股权激励的会计确认与计量》、《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分析》、《资产重组的财务

效应》等数十篇学术文章。曾荣获上海市第八届"曙光学者"、上海市育才奖等荣誉。

原红旗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公

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奕华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6年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制造研究院的兼职教授、硕士生导

师。曾任广州南洋电器研究所工程师、广州机电工业局科长；现任广州机电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

机械工业联合会理事、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兼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机电一

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副理事长、广东省自动化学会理事长、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广州

市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广州市机床工具行业协会副会长、广州市机电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

刘奕华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公

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众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历任抚顺市工商局法制处科

员，抚顺市第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抚顺必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上海市广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任京都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上海分所主任；兼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现任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安徽久工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神宇通信科技股份公司独立董事。

王众先生先后发表过《股权投资的相关法律问题》、《企业融资方式解析》、《债券融资方式总结》、《完

善业绩预告制度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 等多篇学术文章。 曾荣获"上海市静安区优秀民商事代理律师"

（2005-2006年度）、"上海市静安区优秀民商事代理律师" （2007-2008年度）、"上海市静安区文明职工"

（2003-2004年度）等荣誉。

王众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公司

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继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10月出生，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会计师，经济

师。2001年3月-2010年4月就职于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东方国际创业闵行服装实业有

限公司，担任财务主管、财务经理；2010年5月-2011年3月就职于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

司上海亚一金店有限公司，担任审计经理；2011年4月起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7月1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被聘任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

陈继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现持有公司股票28,881股，占总股本

0.01%；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证券代码：002527� � �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2014-078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4年10月13日下午16：

00�在上海市嘉定区新勤路289号公司二楼多功能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4年10月3日以邮件的方式送达到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朱强华先生主持，

会议应参加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的监事3名，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 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一致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选举朱强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3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14日

附件：

人员简历：

朱强华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4年11月出生，中专学历。1974年-1982年就职于上海

石化总厂塑料厂动力车间；1982年-1995年就职于上海市轻建房屋设备厂；1995年起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

有限公司；2008年8月5日，经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担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

事，任期三年；2011年7月11日，经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担任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朱强华目前还担任公司电气事业部副总经理。

朱强华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现持有公司股票19,427,279股，占

总股本4.94%；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600832� � �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2014-045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10�月12�日，公司接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广集团公司

"）通知，文广集团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发

展",文广集团持股100%）及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传媒",文广集团持股

100%）拟进行吸收合并（以下简称："本次吸收合并"）。

本次吸收合并后， 文广集团公司为存续公司， 东方传媒及广电发展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

格，东方传媒和广电发展的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和人员均并入文广集团公司。

根据上述吸收合并事宜，广电发展所持有的公司1,440,268,800股股份及东方传媒所持有的

公司1,124,480股股份将并入文广集团公司，本次吸收合并后，文广集团公司将直接持有公司1,

441,393,280股股份，占东方明珠总股本的45.24%，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不变。

上述吸收合并事宜尚须经交易各方内部决策，并须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

本次吸收合并将触发文广集团公司对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收购将在取得中国证监

会豁免文广集团公司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

文广集团公司将在交易各方内部决策完成，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本次吸收合并事宜

后3个工作日内，公告《收购报告书摘要》，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

务。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000628� � �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2014-46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2014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2014

年

1

月

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

9

月

30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

1000

万元—

1500

万元 亏损：

365.9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0.046

元—

0.068

元 亏损：

0.017

元

项 目

2014

年

7

月

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7

月

1

日—

2013

年

9

月

30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

214.88

万元—盈利

285.12

万元 盈利：

129.27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0.01

元—盈利约

0.013

元 盈利：

0.006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是营业利润受外部政策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根据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做出。 若本业绩预告披露后发生目前尚无法

预料的变化，将影响本业绩预告的准确性。本报告期业绩的具体数据以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

报告为准。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065� � �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2014-098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7月15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的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4-063），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及可转债已于2014年7月15日

开市起停牌。

2014年7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详请参见公司于2014年7月

2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66）。

公司于2014年7月22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

编号：2014-068）。

停牌期间， 公司分别于2014年7月28日、2014年8月1日、2014年8月8日、2014年8月14日、

2014年8月26日、2014年9月2日、2014年9月9日、2014年9月16日、2014年9月23日、2014年9月30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68、2014-073、

2014-074、2014-075、2014-082、2014-089、2014-091、2014-092、2014-094、2014-095）。 此

外，公司于2014年8月19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延期复牌公告》（公告

编号：2014-076）。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中介机构正在开展尽职调查，制定本

次发股购买资产的方案，对公司进行审计、对本次拟购买的交易标的进行审计、评估等工作，

同时编写本次交易相关的文件。

由于交易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要与交易对方及有关方面进行持续沟通， 且拟购买

资产审计、评估的工作量较大，公司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014年10月20日，复牌的同时并披露

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

文件》要求的相关文件。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文件，将

披露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公告， 说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及终止原

因，同时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

有关规定，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情况公

告。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002006� � � �证券简称：*ST精功 公告编号：2014-063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前，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精功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功集团” ）的通知，精功集团原质押给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的本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3,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4%）已于2014年10月9日解除质押，并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解除质押相关登记手续。

截至到本公告日，精功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136,540,5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998%。截止

到目前，精功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8,608万股，司法冻结公司股份1,700万股，合计10,308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2.65%。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14日

股票代码：002006� � � �股票简称：*ST精功 公告编号：2014-064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14年1月1日-2014年9月30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2014年8月9日披露2014年半年度报告，报告中预计2014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1,200万元至1,800万元。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

-3,200

万元至

-3,800

万元 亏损：

-7,650.76

万元

二、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本次业绩修正的主要原因：因当前光伏产业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公司太阳能多晶硅切片业

务的经营状况未能有效改观， 报告期内公司相应增加了对太阳能多晶硅切片业务的资产减值

计提。同时，公司光伏装备业务的下游客户的资金紧张局面仍未显著改善，公司光伏装备业务

的市场拓展及应收款回收效果也低于预期。因此，预测公司2014年1-9月亏损。

三、其他情况说明

1、2014年9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浙江精功

机电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和《关于向

浙江精功机电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

案》，同意公司向浙江精功机电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出让上述股权，合计成交金额为185,046,

302.83元（大写：壹亿捌仟伍佰零肆万陆仟叁佰零贰元捌角叁分）。股权出让完成后，公司不再

持有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和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股权，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和浙

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上述事项尚须获得公司2014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详见公司于2014年9月27日登载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2014-056的《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编号为2014-058的《关于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经初步测算，上述转让预计将实现股权资产处置收益8,230.02万元，但鉴于本次转让属关

联交易，上述股权资产处置收益是否计入当期损益存在不确定性，最终结果以公司2014年报审

计数据为准。本次股权转让，如能在2014年12月31日前完成并确认资产处置收益，公司2014年

度将可能扭亏为盈；如不能在2014年12月31日前完成并确认资产处置收益，公司2014年度将继

续处于亏损状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

上市。

2、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统计并测算的结果，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本公司董事会对此深表歉意并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14日


